
 

同济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同物〔2021〕1号 

 

关于修订《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同济大学本科 

优秀毕业生评选实施办法》的通知 

 

《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同济大学本科优秀毕业生评选实施

办法》经 2021年 3 月 24日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1年第（4）

次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并执行。 

                            

 



 

附件： 

 

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同济大学本科优秀毕业生评选实施办法 

（2021 年 3 月 16 日修订） 
 

第一条  总则 

为发挥优秀大学生的示范激励引领作用，鼓励学生在校期间

刻苦学习、全面发展，进一步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成才观和择

业观，根据《同济大学本科优秀毕业生评定细则》，特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奖励对象 

具有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籍的正式注册的应届本科毕业

生。 

第三条  评选名额 

市级优秀毕业生和校级优秀毕业生评选比例不超过毕业人

数的 5%，具体名额根据当年学校通知确定。 

第四条  评选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遵纪守法，能模范地遵守校纪校规，有良好的品德修养，积极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成绩优良，评奖时所有课程考核合格，原则上，市级优秀

毕业生所学课程的平均绩点不低于 4.0，校级不低于 3.5； 

3.申请市级优秀毕业生，在校期间，必须满足以下一项条件： 

（1）累计两次以上（含两次）获本科生国家奖学金、上海

市奖学金、优秀学生奖学金（含校外冠名奖学金）二等奖及以上； 

（2）累计两次以上（含两次）获校级或校级以上“优秀学

生”“优秀学生干部”称号，且同时至少获得过一次本科生国家

奖学金、上海市奖学金、优秀学生奖学金（含校外冠名奖学金）

二等奖及以上； 

（3）其他有突出表现者。 

4.申请校级优秀毕业生，在校期间，必须满足以下一项条件： 

（1）累计两次以上（含两次）获以下荣誉者：本科生国家

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上海市奖学金、优秀学生奖学金（含

校外冠名奖学金）、民族班学生专项奖助学金、社会活动奖学金、

“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 

（2）其他有突出表现者。 

5.能以国家、集体利益为重，积极志愿到农村、基层或者艰

苦地区、艰苦行业就业者、服兵役复学者等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评

选。 

第五条  评选组织及评选流程 



 

1.本科优秀毕业生的院级评审组织为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本科生奖学金评审小组。 

2.本科优秀毕业生每学年评选一次，评定工作采取学生个人

申请与组织推荐相结合的方式，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

原则。 

第六条  奖励办法 

1.市级优秀毕业生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颁发“上海市高等学

校优秀毕业生证书”，“上海市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登记表”存入

其本人档案； 

2.校级优秀毕业生由学校颁发“同济大学优秀毕业生证书”，

“同济大学优秀毕业生登记表”存入其本人档案； 

3.批准为优秀毕业生的学生，在毕业离校前如有违纪违法行

为、考试不及格或其他与优秀毕业生称号不相称的行为，学校将

根据相关流程取消其“优秀毕业生”称号。 

第七条  附则 

1.本细则自学院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施行，《物理科

学与工程学院本科优秀毕业生评审实施办法》（物委〔2018〕022

号同时废止。 

2.本细则由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组织实施并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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